
察言观社

■潘铎印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

归东村利用葡萄“占天不占

地”的生长特点，鼓励群众充

分利用房前屋后、村庄走道、

邻里空地、田园周边种植野生

葡萄，以“架上葡萄+架下茶

叶+园内养鸡”立体种养模式，

引导农户高质量发展庭院经

济，通过“庭院+特色种养”，使

房前屋后成为“聚宝盆”。

庭院经济规模虽小，但能

释放大活力，让农民收入更加

稳定、更可持续，成为农村家

庭增收的良好途径，是乡村产

业发展的有益补充，对乡村全

面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以庭院经济助力乡村振

兴，正当其时。今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

条 件 的 农 户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2022 年 9 月，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的

《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

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

也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庭院

经济，是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创

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展

增收来源的有效途径。近年

来，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不断深入，庭院经济在农

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许多地方政府

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

和支持庭院经济的发展，成为

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拓展增收来源的有

效途径，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促

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村整体经

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以庭院“小经济”助

力乡村“大振兴”？各地方要

从实际出发，突出乡土特色，

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

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加则

加、宜商则商，探索发展多种

类型庭院经济；尊重农民意

愿，因人而异、因地制宜，采取

政策引导、技术服务、消费帮

扶等措施；探索有效的利益联

结机制，让分散经营的农户融

入以龙头企业、合作社等为主

体的乡村产业体系中，扶持多

种类型、适度规模的庭院经济

发展。政府要加强对庭院经

济的政策支持、加大资金投

入、提供技术支持和扩大品牌

影响力，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庭

院经济，将“小庭院”变成农民

“增收田”，把房前屋后“方寸

地”变为农民增收“聚宝盆”，

让小庭院焕发出大生机，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

发展庭院经济切忌盲目

跟风、一哄而上，要科学把握

发展庭院经济的基础和条件，

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各地方

应按照“一村一品”“一户一

策”的发展思路，打造“土字

号”乡村特色品牌，聚焦农村

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加工采摘三

产融合新发展模式转变，推动

庭院经济与乡村振兴深度融

合，持续激发农户内生动力，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治理有

效，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让庭

院经济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

“一池春水”。

实现以庭院“小经济”助

力乡村“大振兴”，只有高质量

发展庭院经济，让小庭院成为

令人向往的“度假地”，让新型

庭院经济真正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摇钱树”，促进农村劳

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才能

加快实现生态宜居村庄美、兴

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

美，绘就宜居宜业、富裕富足、

邻里和睦的乡村振兴图。

庭院庭院““小经济小经济””助力乡村助力乡村““大振兴大振兴””

背景：
近日，有媒体曝光，黑龙

江省绥化市明水县棚改小区

和谐家园小区建成仅9年，3栋

楼全部被鉴定为D级危楼，300

多户居民被迫连续4年在外租

房或投亲靠友，至今难以回

迁。棚改楼变危楼，暴露出地

方在房屋建筑安全方面存在

监管漏洞。

目前，相关追责程序已启

动，该小区的拆除和重建也提

上议程。但如此极端的案例，

无疑再次给棚改小区、安置房

等民心工程的质量保障敲响

警钟。

@央广网评：棚户区改造

关乎民生、关乎民心。面对当

地住户的不满、群众的质疑，

当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抓

紧调查、督办，对工程责任方

严肃追责，推进重建工程迅速

启动，同时做好对几百户居民

的安置、补偿工作。这一事件

也给当地提了个醒，惠民利民

的好事就要扎扎实实办好，千

万别让民心工程反倒成了伤

民心的“民怨工程”。

@新京报：棚改房、安置

房、老旧小区改造等都属于民

生工程，其质量保障一方面连

着民众的安居梦，另一方面关

系到公共安全，不容有任何闪

失。但在现实中，这类房屋由

于不像商品房那样直接面临

市场竞争，各方在质量监管上

缺乏足够的动力；同时，受资

金投入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些

房屋在建设中也容易违规降

低标准或以次充好。对此，相

关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好

全程质量把关，质量底线必须

守住。

@工人日报：紧盯个案，对

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是必须

的，这也是百姓的心声。但更

重要的是，透过此事，要真正

形成“前车之鉴”，给更多地方

以警示和教育。相关方面在

解决危房之困的同时，要举一

反三：为什么类似回迁房、棚

改房等安置房项目容易滋生

腐败和偷工减料等行为？是

否存在制度漏洞？如何保障

安置房的安全和质量？在民

生问题上与其事后推倒重来，

不如事前坚定立场、经得住诱

惑、守得住初心，这样才能为

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农村体育设施农村体育设施
重建更要重管重建更要重管

■龙敏飞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

设、乡村振兴等工作的推进，

室外健身器材在农村越来越

普及，配备健身器材的文体小

广场甚至成为一些行政村的

“标配”。但有媒体采访发现，

由于建设之后疏于管护，有的

健身器材“超期服役”“缺胳膊

少腿”，有的健身场地杂草丛

生，篮球场变成了晾衣场晒谷

场，健身器材成“弃材”的现象

并不鲜见。

现阶段，城乡之间的差距

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上，其中，体育设施的差

距尤为明显。近年来，从中央

到地方，都积极出台政策措

施，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提质增效。而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功能

多样、款式新颖的体育设施也

逐渐在广大农村安家落户，成

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

遗憾的是，在乡村体育设

施短板不断得到弥补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尤其是健身器材成“弃材”

的现象并不鲜见，应予以重视

改进。

农村健身器材成“弃材”

的背后，有一些现实的成因。

一方面，一些地方建好体育设

施之后没有建立有效的管护

制度，重建轻管甚至是只建不

管、一建了之，即便有人积极

反映相关问题，也往往遭遇因

权责不清被“踢皮球”的尴

尬。另一方面，一些体育设施

在建设之前没有充分征求民

意，没有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最正确的位置，导致很多

体育设施的建设与现实的需

求不匹配，最终沦为摆设。当

体育设施沦为“弃材”，不仅有

浪费之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

患，不得不引起关注。

农村配备体育设施原是

一件惠民好事，但若不能做

好后续的运维保护工作，则

会让政策善意大打折扣。这

般现实问题，亟待制度性回

应。对有关部门来说，不仅要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规范

使用、自觉爱惜农村地区的体

育设施，更要建立信息反馈、

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的闭环

系统，让监管实现全覆盖、不

留死角。只有相关部门和各

个乡村迅速行动起来，才能

尽快根治“有人建无人管”的

顽疾。

总之，农村体育设施重建

还要重管，唯此，才能确保体

育设施设备安全，才能让体育

设施更好地发挥作用，满足人

民群众对健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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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改楼变危楼棚改楼变危楼，，敲响质量保障警钟敲响质量保障警钟

志愿时长岂能花钱买

近日有媒体报道，网络上

有商家变相倒卖“志愿时数”，

销量颇为可观。有的名为做志

愿，实际上却是收费的研学活

动；有的只需要购买“助农包”

“公益包”，足不出户也能领取

时长；还有的远程“签到签退”，

甚至有“专业团队”为用户谋划

……本该是“志愿服务”却成了

一门生意，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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